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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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董事會決議公告
董事長變更

及
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委員變更

特別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及全體董事（「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
任。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
13.10B條而作出。

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國際」或「本公司」或「公司」」）第十一屆二十二次董事會
於2023年12月21日（星期四）在公司本部召開。會議通知已於2023年12月7日以書面形式發
出。會議應到董事15名，實到董事12名。曹欣董事、金生祥董事、宗文龍董事由於公務
原因不能親自出席本次會議，已分別授權趙獻國董事、孫永興董事、趙毅董事代為出席
並表決。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和《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議合法有效。公司4名監事列席了本次會議。根據《公司章
程》規定，經公司董事一致推選，會議由董事王順啓先生主持。經出席會議的董事或其授
權委託人表決，會議審議並一致通過如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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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議通過《關於選舉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董事長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王順啓先生為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董事長，任期自本次董事會選舉通過之日起
至第十一屆董事會任期結束之日止（即2025年6月28日）。梁永磐先生不再擔任公司第
十一屆董事會董事長職務。

二、審議通過《關於調整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委員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戰略發展與風險控制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委
員調整安排，調整後相關董事會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如下：

（一）戰略發展與風險控制委員會

召集人：王順啓

委員：朱大宏（獨立非執行董事）、馬繼憲、田丹、朱紹文、曹欣、孫永興

（二）審核委員會

召集人：宗文龍（獨立非執行董事）

委員：牛東曉（獨立非執行董事）、尤勇（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學軍、金生祥

（三）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召集人：牛東曉（獨立非執行董事）

委員：宗文龍（獨立非執行董事）、趙毅（獨立非執行董事）、徐光、趙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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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名委員會

召集人：牛東曉（獨立非執行董事）

委員：尤勇（獨立非執行董事）、趙毅（獨立非執行董事）、馬繼憲、田丹

三、審議通過《關於投資建設大唐下花園辛莊子90MW光伏發電等5個新能源項目的
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公司投資建設大唐下花園辛莊子90MW光伏發電、大唐永豐縣恩江71.7MW光伏
發電、浙江德清東方工貿、岱宗工貿0.76MW屋頂分佈式光伏發電、大唐七台河羅泉
200MW風電、大唐依蘭達連河100MW風電等5個新能源項目，項目總投資約人民幣
27.37億元。

四、審議通過《關於投資建設大唐潮州電廠5-6號機組項目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2票，反對0票，迴避表決3票

1. 同意公司投資建設廣東大唐國際潮州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大唐潮州電廠」）5-6號
機組，大唐國際出資約人民幣8.9億元。

2.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投資建設大唐潮州電廠5-6號機組項目符合國家
產業政策和公司發展戰略，符合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3. 按照上市地上市規則的規定，本次投資事項構成本公司關連交易，關連董事應
學軍先生、馬繼憲先生、田丹先生已就該決議事項迴避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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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議通過《關於所屬部分企業小型基建項目投資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公司所屬部分企業小型基建項目投資約人民幣0.25億元。

六、審議通過《關於華北電科院減資方案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華北電力科學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減資方案。

詳情請見公司同日發佈的海外監管公告。

七、審議通過《關於喜來登酒店、大唐金座寫字樓及相關實物資產轉讓方案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內蒙古大唐國際托克托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對所屬喜來登呼和浩特酒店、大唐金
座寫字樓及相關實物資產進行挂牌轉讓，首次挂牌價格不低於人民幣10.67億元。

待相關協議簽署後，公司將另行發佈相關公告（如適用）。

八、審議通過《關於安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貸款及統借統還貸款到期置換的議
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對安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貸款及統借統還貸款進行到期置換。

詳情請見公司同日發佈的海外監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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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相關協議簽署後，公司將另行發佈相關公告（如適用）。

九、審議通過《關於大唐國際所屬山西左雲公司固定資產報廢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對山西左雲風電有限責任公司相關固定資產進行報廢處理。

十、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層成員薪酬管理辦法>的
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公司修訂的《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層成員薪酬管理辦法》。

十一、審議通過《關於修訂<獨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三個專門
委員會工作細則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同意公司修訂的《獨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薪酬
與考核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3個專門委員會工作細則。

《獨立董事工作制度》詳情請見公司同日發佈的海外監管公告。

《董事會議事規則》的建議修訂詳情見本公告附件。

相關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工作細則詳情，請見公司同日發佈的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工作
細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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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上述第8項議案及第11項議案中《董事會議事規則》
尚需提請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承董事會命
孫延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3年12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王順啓、應學軍、徐光、馬繼憲、田丹、朱紹文、曹欣、趙獻國、金生祥、孫永興、
牛東曉*、宗文龍*、趙毅*、朱大宏*、尤勇*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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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對比表

序號 修改前條款 修改後條款

1 第一條 為了進一步規範大唐國際發
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
事會的議事方式和決策程序，確保董
事和董事會有效地履行其職責，提高
董事會規範運作和科學決策水平，根
據《公司法》、《證券法》、《到境外上市
公司章程必備條款》、《上市公司治理
準則》和國家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
的規定以及《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特制
訂本規則。

第一條 為了進一步規範大唐國際發
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
事會的議事方式和決策程序，確保董
事和董事會有效地履行其職責，提高
董事會規範運作和科學決策水平，根
據《公司法》、《證券法》、《到境外上市
公司章程必備條款》、《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
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公司股票上
市地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和國家其他
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文件的
規定以及《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特制
訂本規則。

2 第三十一條 獨立董事的職權

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選舉及罷免程
序按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
公司章程的規定予以確定。獨立董事

第三十一條 獨立董事的職權

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選舉及罷免程
序按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
《公司章程》的規定予以確定。獨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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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改前條款 修改後條款

應當在薪酬、審計、提名的專門委員
會成員中佔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獨立董事除具有公司章程所規定的董
事職權外，在取得全體獨立董事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的前提下還可行使下
列職權：

1. 重大關聯交易（指公司擬與關聯人
達成的總額高於300萬元或高於公
司最近經審計淨資產值的5％的關
聯交易）應由獨立董事認可後，提
交董事會討論；

獨立董事作出判斷前，可以聘請
中介機構出具獨立財務顧問報
告，作為其判斷的依據。

2. 向董事會提議聘用或解聘會計師
事務所；

3. 向董事會提請召開臨時股東大
會；

4. 提議召開董事會；

5. 獨立聘請外部審計機構和諮詢機
構；

事應當在薪酬、審計核、提名的專門
委員會成員中佔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
例。

獨立董事除具有《公司章程》所規定的
董事職權外，在取得全體獨立董事的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的前提下還可行使
下列特別職權：

1. 重大關聯交易（指公司擬與關聯人
達成的總額高於300萬元或高於公
司最近經審計淨資產值的5％的關
聯交易）應由獨立董事認可後，提
交董事會討論；

獨立董事作出判斷前，可以聘請
中介機構出具獨立財務顧問報
告，作為其判斷的依據。

1. 獨立聘請外部審計機構和諮詢機
構；

2. 向董事會提議聘用或解聘會計師
事務所；

32. 向董事會提請召開臨時股東大
會；

43. 提議召開董事會；

5. 獨立聘請外部審計機構和諮詢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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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改前條款 修改後條款

6. 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公開向股
東徵集投票權。

如上述提議未被採納或上述職權不能
正常行使，上市公司應將有關情況予
以披露。

獨立董事聘請中介機構的費用及其他
行使職權時所需的費用由公司承擔。

64. 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公開向股
東徵集投票權依法公開向股東徵
集股東權利；

5. 對可能損害公司或者中小股東權
益的事項發表獨立意見；

6. 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
證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規定的
其他職權。

獨立董事行使前款第1項至第3項所列
職權的，應當經全體獨立董事過半數
同意。

獨立董事行使第一款所列職權的，公
司應當及時披露。上述職權不能正常
行使的，公司應當披露具體情況和理
由。如上述提議未被採納或上述職權
不能正常行使，上市公司應將有關情
況予以披露。

獨立董事聘請中介機構的費用及其他
行使職權時所需的費用由公司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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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改前條款 修改後條款

3 第三十二條 獨立董事的獨立意見

獨立董事應當就下述事項發表以下幾
類意見之一：同意；保留意見及其理
由；反對意見及其理由；無法發表意
見及其障礙：

1. 提名、任免董事；

2. 聘任或解聘高級管理人員；

3. 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
酬；

4. 公司的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
聯企業對公司現有或新發生的總
額高於300萬元或高於上市公司最
近經審計淨資產值的5%的借款或
其他資金往來，以及公司是否採
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5. 獨立董事認為可能損害中小股東
權益的事項；

6. 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對獨立董事發表的意見，應依法律、
行政法規及相關規範性文件的要求進
行披露。

第三十二條 獨立董事的獨立意見

獨立董事應當就下述事項發表以下幾
類意見之一：同意；保留意見及其理
由；反對意見及其理由；無法發表意
見及其障礙：

1. 提名、任免董事；

2. 聘任或解聘高級管理人員；

3. 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
酬；

4. 公司的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
聯企業對公司現有或新發生的總
額高於300萬元或高於上市公司最
近經審計淨資產值的5%的借款或
其他資金往來，以及公司是否採
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5. 獨立董事認為可能損害中小股東
權益的事項；

6. 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下列事項應當經全體獨立董事過半數
同意後，提交董事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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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改前條款 修改後條款

1. 應當披露的關聯交易；

2. 公司及相關方變更或者豁免承
諾；

3. 公司被收購時，公司董事會針對
收購所作出的決策及採取的措
施；

4. 法律法規、證監會、證券交易所
相關規定及《公司章程》規定的其
他事項。

對獨立董事發表的意見，應依法律、
行政法規及相關規範性文件的要求進
行披露。

4 第三十三條 獨立董事的知情權

公司依法律、行政法規、其他規範性
文件及章程要求就須董事會討論事項
向獨立董事提供資料，獨立董事認為
資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補充。當2名
或2名以上獨立董事認為資料不充分或

第三十三條 獨立董事的知情權

公司依法律、行政法規、其他規範性
文件及章程要求就須董事會討論事項
向獨立董事提供資料，獨立董事認為
資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補充。當2名
或2名以上獨立董事認為資料不充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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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改前條款 修改後條款

論證不明確時，可聯名書面向董事會
提出延期召開董事會會議或延期審議
該事項，董事會應予以採納。

公司向獨立董事提供的資料，公司及
獨立董事本人應當至少保存5年。

論證不明確時材料不完整、論證不充
分或者提供不及時的，可聯名書面向
董事會提出延期召開董事會會議或延
期審議該事項，董事會應予以採納。

公司向獨立董事提供的資料，公司及
獨立董事本人應當至少保存510年。

註：除對上述條款修改及對《董事會議事規則》中的部分文字予以校正外，其他條款內容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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